附件1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证办理操作流程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全流程线上办理，企业登录重庆政务服务网（渝快办）https://zwykb.cq.gov.cn点击“法人服务”栏目，在线选择安全生产许可证各事项类型进行线上申报。
一、申报材料

（一）申报材料清单

1.需企业自行提交的材料
（1）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新申请/延期承诺书。

（2）设立专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任命专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负责人的红头文件及内容，专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工作职责。

（3）各级人员、各部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红头文件、目录及内容，操作规程目录。

（4）企业本年度安全教育培训计划，安全教育培训记录表、签到表、成绩汇总表。

（5）企业安全生产投入管理办法红头文件及内容，本年度安全资金投入计划内容。
（6）职业危害防治措施。

（7）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及施工现场易发生重大事故的部位、环节的预防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8）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本年度应急救援演练记录。

2.系统自动调取企业无需提交的材料

（9）企业营业执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10）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名单及证书（系统自动调取企业名下所有持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A、B、C证人员信息，企业根据本次上报需求，勾选上报人员名单，并补充填写对应人员职务信息）。

（11）本企业特种作业人员名单及操作资格证书（企业可直接在系统中搜索对应特种作业人员信息，勾选确认后完成上报）。

（12）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证明。

（13）施工起重机械设备备案证明。

（14）重庆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结果（建筑施工总承包及专业承包企业须完成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劳务企业无需进行考评）。

（二）安全生产许可证新申请事项

     企业提交申报材料清单（1）至（8）项材料，（9）至（13）项材料由系统自动调取。
（三）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事项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建筑施工企业应当于有效期满前3个月内申请延期。

1.不需重新审查安全生产条件

凡是能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且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提出延期申请的企业，办理延期时提交申报材料清单第（1）项材料，（9）、（10）、（11）、（12）、（14）项材料由系统自动调取。

2.需重新审查安全生产条件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建筑施工企业，办理延期时需提交申报材料清单第（1）至（8）项材料，（9）至（14）项材料由系统自动调取。

（1）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且经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认定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的；
　　（2）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曾被暂扣过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3）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受到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3次以上（含3次）处罚、通报批评或者安全生产诚信不良记录的；
　　（4）未在原颁发管理机关规定时间（有效期）内提出延期申请的；
　　（5）原颁发管理机关因其它原因认为有必要重新审查的。
（四）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事项

对于新申请变更事项的，企业无需提交材料和申请，实行企业资质证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联动办理。企业资质证书所载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单位地址、经济类型等信息变更通过后，系统自动同步校验安全生产许可证所载对应信息，符合要求的同步更新。

对于企业已办理资质证书的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单位地址、经济类型等信息变更，但尚未同步通过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的，可在线提交变更申请事项。系统通过信息共享、自动核验等方式获取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所载信息，符合变更要求的，系统自动受理并完成变更审查，实现提交即办。

（五）安全生产许可证注销事项
安全生产许可证注销同企业资质证书注销实行联动办理。企业全部资质完成注销时，系统自动注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电子证书随即失效。
办理流程

（一）企业申报。登录重庆政务服务网（渝快办）https://zwykb.cq.gov.cn点击“法人服务”栏目，在线选择安全生产许可证各事项类型进行线上申报。
（二）窗口受理。对申报材料符合规定的，窗口在线受理，出具受理通知单；对申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三）审查决定。经审查，申报材料不满足要求的，通过系统退回，并说明理由；申报材料满足要求的，做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四）证书发放。准予行政许可的企业，可在安全生产许可证申报系统完成电子证照申领操作。

三、申报材料要求

（一）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新申请/延期承诺书

承诺书类别同申报类别一致；内容填写完整、准确；法定代表人签字及企业公章清晰可辨，与企业实际信息一致；落款日期为申请日前1个月以内。

（二）设立专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任命专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负责人的红头文件及内容，专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工作职责

1.设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安全科、安全部等）、任命专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负责人须以红头文件形式下发。应设立专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不得以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等非常设机构替代。
2.应制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工作职责。
（三）各级人员、各部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红头文件、目录及内容，操作规程目录

1.各级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各部门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须以红头文件形式下发。
2.各级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目录和内容应包含：（1）企业法人安全生产责任制；（2）分管安全生产副总经理安全生产责任制；（3）技术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制；（4）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制；（5）专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制；（6）专职安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7）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等。

特级、一级施工总承包及一级专业承包资质企业原则上应设置安全总监，并编制安全总监安全生产责任制。

3.各部门安全生产责任制目录和内容应包含专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安全生产责任制，其余结合公司资质和业务制定。

4.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目录和内容、操作规程目录齐全。

（四）企业本年度安全教育培训计划，安全教育培训记录表、签到表、成绩汇总表

1.本年度安全教育培训计划、安全教育培训记录表、签到表、成绩汇总表齐全。
2.所有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均应参与培训和考核。
（五）企业安全生产投入管理办法红头文件及内容，本年度安全资金投入计划内容
1.企业安全生产投入管理办法须以红头文件形式下发。

2.本年度安全资金投入计划应含资金投入实施情况。
（六）职业危害防治措施

针对企业业务特点可能导致的职业病和职业危害制定相应防治措施。

（七）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及施工现场易发生重大事故的部位、环节的预防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建立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及施工现场易发生重大事故的部位、环节的预防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八）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本年度应急救援演练记录

1.建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有应急救援组织人员详细名单、救援器材及设备清单。

2.本年度进行了应急救援演练并有应急救援演练记录。

（九）企业营业执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1.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信息一致。

2.资质证书在审查期间合法有效。

（十）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名单及证书

1.人员数量应符合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标准。A、C证人员按照住建部《建筑施工企业、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要求考核人员数量；B证人员按照住建部《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关于各资质类别所对应最低等级的注册建造师配置人数要求考核人员数量；当企业具备多个资质时，应列出各资质对应的各类别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置数，分别取最大数值作为人员最低配置要求。

2.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C证人员），证书类别不能全是C1或C2。

（十一）本企业特种作业人员名单及操作资格证书

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须在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公共服务门户网站上查询有效，且与登记信息一致。

（十二）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证明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工伤保险参保单位应与申报单位一致，参保状态为正常参保，且正常缴费。

（十三）施工起重机械设备备案证明

企业在承诺书勾选是否有起重机械设备，须与系统平台调取起重机械设备备案信息一致。

（十四）重庆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结果

建筑施工总承包及专业承包企业应完成近三年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且考评结果为“合格”或“整改后合格”。


